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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要

本文件為草擬本，其所載資訊不完整及或作更改，以及閱讀有關資 料時，必須一併細閱本文件
首頁上「警告」一節。

本概要旨在為 閣下提供本文件所載資料的概覽，因此並無載列所有可能
對 閣下而言屬重要的資料。 閣下在決定投資股份前，務須閱覽整份文件。任何投
資均涉及風險。有關投資股份的若干特殊風險載於本文件「風險因素」一節。 閣下
在決定投資股份前，務須小心閱讀該節。本節所用的多個詞彙的定義載於本文件「釋
義」及「專用詞彙」兩節。

概覽

我們是香港專門供應加工生熟食品供應商，於二零零四年創辦，在食品加工及貿
易行業累積超過12年經驗。我們的業務計有批發及零售。我們所有批發業務均於香港
進行，批發客戶包括航空配餐、餐廳、一般餐飲及食品加工營運商。除批發業務外，我
們自二零一三年起亦經營一間食品網店（即 Jettfoods.com），透過網上平台為零售客戶提
供各式各樣的食品。於最後可行日期，我們向客戶提供逾150款加工生熟食品。

我們透過採購、加工及供應經加工生熟食品予各行各業的批發客戶，以及透過食
品網店銷售零售食品及買賣生食品產生收益。我們亦為外部客戶提供物流服務。我們
十分重視質控，並於加工階段及所有加工線實施嚴格的質控程序。我們亦擁有自家車
隊和自家物流團隊，確保我們的產品能夠準時交抵客戶，並於運送過程中保持上乘質量。

根據灼識諮詢報告，於二零一五年，香港加工肉類市場的總收益約為95億港元。
香港加工肉類市場的競爭相對集中於五大競爭對手，彼等合共佔據整體銷售收益約
51.3%的市場份額。本集團二零一五年佔行業收益約1.19%。更多詳情，請參閱本文件「行
業概覽」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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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我們總收益分別約99.9%及82.2%來
自向客戶批發加工生食品。下表載列我們於往績期間按產品及服務劃分的銷售明細：

產品或服務類別
截至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收益
佔總收益
百分比 收益

佔總收益
百分比

千港元 % 千港元 %

批發加工生食品 112,718 99.9 109,802 82.2

批發加工熟食品（附註） — — 17,527 13.1

零售網上食品送貨及
 貿易（附註） — — 2,823 2.1

物流服務 147 0.1 3,426 2.6
    

總計 112,865 100.0 133,578 100.0
    

附註： 批發加工熟食品乃由星運經營，網上零售食品送貨及及貿易乃由積喜食品經營。於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重組前，星運及積喜食品分別由運興泰擁有40%及30%。因此，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來自該等產品及服務的收益並未於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的總收益反映。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後，星運成為我們擁有60%的附屬公司，積喜食品則成
為我們的全資附屬公司。因此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來自該等產品及服務的
收益已於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總收益反映。

下表列載於往績期間按客戶類別劃分的收益明細：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收益
佔總收益
百分比 收益

佔總收益
百分比

千港元 % 千港元 %

航空配餐 68,532 60.7 72,511 54.3

餐廳 14,682 13.0 33,020 24.7

一般餐飲 12,414 11.0 9,212 6.9

食品加工 15,813 14.0 9,634 7.2

其他（附註） 1,424 1.3 9,201 6.9
    

 

總計 112,865 100.0 133,578 100.0
    

附註： 其他主要包括食品貿易及網上零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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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能力及使用率

於往績期間，工廠按月劃分的加工能力及使用率分析載於下文：

截至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估計
加工能力

實際
加工量 使用率

估計
加工能力

實際
加工量 使用率

（附註 1） （附註 2） （附註 1） （附註2）
（千公斤） （千公斤） （千公斤） （千公斤）

一月 384 295 77% 384 360 94%
二月 347 279 80% 359 298 83%
三月 384 282 73% 384 322 84%
四月 371 301 81% 371 338 91%
五月 384 339 88% 384 337 88%
六月 371 253 68% 371 295 80%
七月 384 249 65% 384 267 70%
八月 384 245 64% 384 302 79%
九月 371 350 94% 371 337 91%
十月 384 337 88% 384 313 82%
十一月 371 310 84% 371 310 84%
十二月 384 298 78% 384 323 84%

      

總計 4,519 3,538 78% 4,531 3,802 84%
      

附註：

1. 加工能力按每日貯藏量乘以該月份的日數估計。目前我們的加工廠房設有製冷設備，分兩個獨

立區域貯存冷藏及急凍食品。所有產品均存放於標準貯藏箱，每箱可容納最多525公斤食品。我

們的貯藏區域可容納約55個標準貯藏箱。貯藏區域有一半是指定存放原料，另一半則指定存放

製成品。因此，我們每日可加工約14,438公斤。

2. 使用率按實際加工產量除以估計加工能力計算。

客戶

於往績期間，我們於香港提供加工生熟食品予逾30名客戶。我們的客戶包括航空
配餐、餐廳、一般餐飲及食品加工營運商。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
五大客戶分別佔我們總收益約77.6%及76.6%，而最大客戶則分別佔我們總收益約37.8%
及33.2%。於往績期間，五大客戶與我們的業務關係均一直持續，為期介乎七至十二年。
此外，除 (i)運興泰（澳門）；及 (ii)鴻星集團外，概無董事、其緊密聯繫人或任何股東（據
董事所知擁有本公司於最後可行日期已發行股本5%以上）於往績期間的五大客戶擁有
任何權益。有關我們與客的關係詳情，請參閱本文件「業務 — 客戶」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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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商

我們為營運向供應商採購的食品原料主要為生禽肉、牛肉及豬肉。截至二零一六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我們向五大供應商採購食品原料分別佔我們的採購總額約
47.0%及48.3%，而最大供應商則分別佔我們的採購總額約18.0%及15.0%。於往績期間，
五大供應商與我們的業務關係均一直持續，為期介乎二至十二年。於最後可行日期，
除廣州戈雲及鴻星集團外，概無董事、其緊密聯繫人或任何股東（據董事所知擁有本公
司於最後可行日期已發行股本5%以上）於往績期間的五大供應商擁有任何權益。有關
我們與供應商的關係詳情，請參閱本文件「業務 — 供應商」一節。

競爭優勢

我們相信下列競爭優勢對我們取得成功貢獻良多：

• 我們擁有多元化的產品組合；

• 我們準時為客戶送上優質訂制產品；

• 我們擁有完善的自家食品加工工場（包括自家設備、機器及儲存室）；

• 我們已與客戶及供應商建立長期穩定的關係；

• 我們擁有優質食材來源；

• 我們擁有自家的物流團隊及配備完善的車隊；及

• 我們擁有經驗豐富及專注投入的管理團隊。

有關詳情，請參閱本文件「業務 — 競爭優勢」一節。

業務策略

為鞏固我們作為香港歷史悠久的食品加工公司的地位，我們計劃實施以下業務策略：

• 繼續維持與現有客戶的關係，同時發掘新商機；

• 擴充加工能力；

• 透過擴大車隊強化物流團隊；及

• 增強內部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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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業務策略的詳情，請參閱本文件「業務 — 業務策略」一節。

近期發展及並無重大不利變動

於往績期間後直至最後可行日期，我們的業務及收益模式維持不變。董事概不知
悉我們現有銷售訂單有任何重大變化、損失或取消。我們亦就未來兩年向若干現有主
要客戶取得無法定約束力的諒解備忘錄。

除上文及本文件「財務資料 — [編纂 ]開支」一段所披露者外，董事確認於往績期間
後直至最後可行日期，(i)本集團經營所在的市場的狀況或行業或環境概無會對我們財
務及經營狀況構成重大不利影響的重大不利變動；(ii)本集團的經營及財務狀況或前
景概無重大不利變動；及 (iii)概無發生任何會對本文件附錄一所載會計師報告所示的
資料造成重大不利影響的事件。

[編纂 ]開支

與[編纂]有關的開支及佣金總額約為[編纂]港元，其中約[編纂]港元將由[編纂]承擔，
其餘約 [編纂 ]港元將由本集團承擔。由 [編纂 ]以其股東身份補償的約 [編纂 ]港元的部
分 [編纂 ]開支將作賬作為對本公司作出的注資。

由本集團承擔的 [編纂 ]開支總額約 [編纂 ]港元當中，約 [編纂 ]港元與發行 [編纂 ]直
接有關，將於 [編纂 ]後入賬作為權益扣減，而約 [編纂 ]港元將於我們的損益賬扣除。我
們於往績期間產生 [編纂 ]開支約 [編纂 ]港元。額外約 [編纂 ]港元將於截至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損益賬內扣除。與 [編纂 ]有關的開支為非經常性質。

估計 [編纂 ]開支總額 [編纂 ]港元為目前的估計數字，僅供參考，最終金額或會根據
已產生或將予產生的實際金額調整。

董事謹此告知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的財務表現及營運業績將受到有關 [編纂 ]的預計開支嚴重的不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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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因素

本公司的營運涉及風險。潛在投資者決定投資 [編纂 ]前，應仔細閱讀本文件「風險
因素」一節，以了解所有風險因素詳情。

若干主要風險概述如下：

• 我們未必能夠取得或續新我們業務所必需的牌照及許可證或保有我們現有的
標準證明。

• 我們業務極為倚重我們的品牌實力和名聲。若我們未能維持和促進我們的品
牌和名聲，則客戶對我們和我們產品的認可和信賴可能會遭受重大不利影響。

• 我們在競爭十分激烈的行業經營。

• 任何食物安全或衛生問題或任何有關我們的原料、包裝物料、產品或整體食
品行業的的負面宣傳或媒體報導均可能對我們的名聲及我們銷售產品的能力
造成不利影響。

• 任何嚴重傳染病爆發倘不受控制，可能會對我們的行業、業務及營運業績造
成不利影響。

• 香港餐飲行業受國內及全球經濟及金融市場波動所影響。

本集團的違規事件

除下文所披露者外，我們於往績期間及直至最後可行日期已在所有重大方面遵守
香港一切適用法律及法規。

本集團就以下各項法規存在若干違規行為：(i)前公司條例及公司條例，有關事宜
涉及（包括但不限於）延遲向公司註冊處提交法定表格及未能於其股東大會上呈示經審
核財務報表；(ii)稅務條例（香港法例第112章），有關延遲向稅務局局長提交56E表格及
56F表格；(iii)僱員補償條例（香港法例第282章），有關未為三名僱員投購保險（而我們
其後已採取補救行動，為僱員投購充足保險）；(iv)水污染管制條例（香港法例第358章），
有關過往未取得水污染管制牌照（（而我們於最後可行日期已採取補救行動，就我們的
加工場地取得水污染管制牌照）；）；及 (v)食物業規例（香港法例第132X章），有關過往
未取得限制食品許可證（而我們於二零一六年八月已採取補救行動，取得限制食品許
可證）。

有關詳情，請參閱本文件「業務 — 法律訴訟及法律合規 — 法律合規」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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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資料概要

主要財務資料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集團的經營業績
收益 112,865 133,578

除稅前溢利 9,787 6,688

年內溢利 8,311 4,703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流動資產淨額
流動資產 41,739 35,704

流動負債 42,273 37,225

流動負債淨額 (534) (1,521)

現金流量

下表概述我們於往績期間的業務的現金流量淨額：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流量淨額 6,165 10,075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流量淨額 (7,843) (203)

融資活動所得╱（所用）現金流量淨額 7,333 (5,338)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淨額 5,655 4,534

年末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以銀行結餘及現金代表 6,795 11,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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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財務比率

下表列載於所示日期或期間若干主要財務比率：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截至該日止年度

附註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毛利率 1 26.3% 34.0%

純利率 2 7.4% 3.5%

流動比率（倍） 3 1.0 1.0

速動比率（倍） 4 0.9 0.9

資產負債比率（倍） 5 0.4 0.4

淨負債對權益（倍） 6 0.3 0.3

權益回報率 7 11.2% 6.8%

總資產回報率 8 6.7% 4.2%

利息償付比率（倍） 9 10.7 7.0

附註：

1. 毛利乃根據年內收益減年內消耗存貨成本計算。毛利率乃根據年內毛利除以年內收益，再乘以
100%計算。

2. 純利率等於年內純利除以年內收益。

3. 流動比率的計算方法為於各年末的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

4. 速動比率的計算方法為於各年末的流動資產（不包括存貨）除以流動負債。

5. 資產負債比率的計算方法為於各年末的總債務除以總權益。總債務包括所有計息銀行貸款、融
資租賃責任及應付關聯方款項。

6. 淨負債對權益的計算方法為於各年末的淨債務除以總權益。淨債務包括所有計息銀行貸款、融
資租賃責任及及應付關聯公司款項（扣除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7. 權益回報率的計算方法為於各年末的年內溢利除以總權益。

8. 總資產回報率的計算方法為於各年末的年內溢利除以總資產。

9. 利息償付比率的計算方法為年內除息稅前溢利除以年內利息開支。

有關詳情請參閱本文件「財務資料 — 主要財務比率概要」一節。

股息

受限於公司法及細則，本公司可能以任何貨幣宣派股息，惟不會超過董事所建議
的數目宣派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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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則規定可動用本公司溢利（已套現或未套現）或董事決定不再需要的除溢利外任
何儲備宣派及派付股息。經股東批准且通過法定償付能力測試的情況下，本公司亦可
以股份溢價派付股息。

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前兩個財政年度各年，本集團分別宣派股息約6.7

百萬港元及 10.0百萬港元。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給予股東的貸款約8.8百萬港
元已透過抵銷股息悉數結算。董事認為支付股息概不會對本集團的財務及流動資金狀
況造成重大不利影響。股息可透過現金或本集團認為適合的其他方法支付。宣派及支
付股息需要董事會推薦及由彼等酌情決定。此外，任何財政年度的期末股息均須經股
東批准。宣派或支付任何未來股息以及股息金額的決定取決於多項因素，包括我們的
經營業績、財務狀況，以及我們附屬公司向我們支付的現金股息和董事會可能認為相
關的其他因素。概不保證本公司將能夠宣派或分派董事會任何計劃所載金額的股息或
能否宣派或分派股息。過往的股息分派記錄未必用作釐定董事會日後可能宣派或支付
的股息水平的參考或基準。

股權資料

緊隨資本化發行及 [編纂 ]完成後（但不計及根據 [編纂 ]及根據購股權計劃可能授出
之任何購股權獲行使後可發行之任何股份），建景創投持控制本公司的 [編纂 ]%已發行
股本。建景創投為投資控股公司，由黎景華先生、達海、歐女士、余先生、李女士、何
健華先生及黎浩然先生分別擁有約 [編纂 ]%、約 [編纂 ]%、約 [編纂 ]%、約 [編纂 ]%、約 [編
纂 ]%、約 [編纂 ]%及約 [編纂 ]%。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黎景華先生、達海、歐女士、余
先生、李女士、何健華先生及黎浩然先生及建景創投為一組控股股東。有關詳情請參
閱本文件「與控股股東的關係」一節。

持續關連交易

我們已訂立及預期於 [編纂 ]後延續倉庫租賃協議、食品工廠租賃協議及友興主購
買協議，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20章將構成持續關連交易，惟獲豁免遵守一切申報、
年度審閱、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包括獨立財務顧問）規定。

我們亦已訂立及預期於 [編纂 ]後延續運興泰（澳門）主供應協議、友興主供應協議、
星運主供應協議、廣州市戈雲主購買協議及萬福物流運輸服務主協議，根據創業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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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規則第20章將構成持續關連交易，須遵守申報、年度審閱及公告規定，但獲豁免遵
守獨立股東批准規定。董事認為，嚴格遵守公告規定並不實際，且本公司將產生不必
要行政開支。因此，本公司已向聯交所提交申請，並獲授聯交就創業板上市規則第20

章載列的關連交易所發出的豁免嚴格遵守公告規定。有關詳情請參閱本文件「關連交易」
一節。

進行 [編纂 ]的理由及所得款項用途

我們的目標是鞏固我們作為香港歷史悠久的食品加工公司的地位。[編纂 ]所得款
項淨額將為我們提供業務擴充所需的資金。我們的董事亦相信，股份於創業板 [編纂 ]

可使我們進駐資本市場以於未來籌集資金。更重要的是，公開 [編纂 ]地位將會提升我
們的企業形象及知名度，我們的董事相信此舉可加強我們與現有供應商及客戶的關係，
亦可向潛在新客戶推廣我們的品牌。

假設 [編纂 ]釐定為 [編纂 ]港元（即 [編纂 ]範圍的中位數），我們將獲得的 [編纂 ]所得
款項淨額總額（經扣除包銷佣金及本公司應付的估計開支）估計為約 [編纂 ]港元。我們
的董事擬將有關所得款項淨額應用於以下方面：

(a) 約 [編纂 ]港元或 [編纂 ]%將用於收購一間新廠房以作為我們的新冷藏庫；

(b) 約 [編纂 ]港元或 [編纂 ]%將用於裝修作為製冷設備的新物業；

(c) 約 [編纂 ]港元或 [編纂 ]%將用於加強的物流團隊；

(d) 約 [編纂 ]港元或 [編纂 ]%將用於設立人力資源部門；

(e) 約 [編纂 ]港元或 [編纂 ]%將用於升級內部管理系統；

(f) 約 [編纂 ]港元或 [編纂 ]%將用作營運資金及其他企業發展目的。

我們預計 [編纂 ]將收取所得款項淨額約 [編纂 ]港元（按 [編纂 ]每股 [編纂 ]港元，即
指示性 [編纂 ]範圍的中位數）。我們將不會收取 [編纂 ]自銷售 [編纂 ]所得的任何 [編纂 ]

所得款項淨額。

有關所得款項用途及實施計劃的詳情，請參閱本文件「未來計劃及所得款項用途」
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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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纂 ]及 [編纂 ]

[編纂 ]包括 [編纂 ]股於香港初步 [編纂 ]的股份，及 [編纂 ]股股份（包括 [編纂 ]股 [編纂 ]

及 [編纂 ]股 [編纂 ]）（於各情況下須視乎 [編纂 ]作出調整及按本文件「[編纂 ]的架構及條件」
一節所載基準重新分配）。

基於
最低指示性

[編纂 ]

每股 [編纂 ]

港元

基於
最高指示性

[編纂 ]

每股 [編纂 ]

港元

[編纂 ]市值 [編纂 ]港元 [編纂 ]港元
本集團未經審核備考經調整
 每股合併有形資產淨值（附註） [編纂 ]港元 [編纂 ]港元

附註： 本集團未經審核備考經調整每股合併有形資產淨值乃參考若干估計及調整編製。更多詳情請
參閱本文件「附錄二 — 未經審核備考財務資料」一節。


